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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贵金属纪念币设计图稿征稿承诺书 

 
 

致中国金币总公司： 

 

 
本机构/人（以下简称“承诺人”）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《关

于征集中国贵金属纪念币设计图稿的公告》及其全部附件的前提下

，向中国金币总公司作如下承诺： 

一、承诺人同意接受中国金币总公司的委托，按中国金币总

公司规定的要求设计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图稿。 

二、承诺人保证对其因参加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图稿征集活

动而提交至中国金币总公司的设计方案系独立创作，不损害或涉

及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。应征图稿一经采用，其著作权、所有

权不可撤销地归中国金币总公司独家完全所有。 

三、在中国金币总公司公布应征图稿中标方案之前，承诺人

不得对任何第三人泄漏应征图稿内容，履行保密义务的期限自创

作之日起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发行该纪念币之日止。在承诺人履行

保密义务期限内，如因承诺人或其工作人员、家属等的原因造成纪

念币图案泄漏，中国金币总公司保留取消违反上述保密义务的承诺

人应征资格的权利。 

四、承诺人承诺，如设计方案中标，不以任何形式，包括但

不限于印刷或电子等任何形式，就该方案的全部或部分进行发

表。承诺人同意，不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利用此次活动事宜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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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方案进行任何形式的、商业性或非商业性的市场开发或宣传

活动等。 

五、承诺人承诺，如设计方案中标，承诺人应按中国金币总

公司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中标方案进行修改调整。如不按要求修改或

无法完成修改的，将与后续完成修改的设计者共同拥有中标资格，

平分中标图稿稿酬。 

六、如承诺人设计方案最终中标，中国金币总公司有义务支付

相应稿酬；如设计方案未中标，则承诺人没有获得稿酬的权利。创作

费用由承诺人自行负担。 

七、承诺人承诺，中国金币总公司有权自行决定对最终中标方

案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、开发、授权、许可或保护等活动，而不受

承诺人、原创作者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干涉或限制。上述活动可针

对任何载体（包括在目前认知领域下不可知的载体）进行，也可采

用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或电子形式的任何方式。承诺人承诺不要求

因此享有任何特殊权利或分享中国金币总公司因进行上述行为所

获得的任何权益。 

八、如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下的相关内容，并在中国金币总

公司发出要求其限期改正的书面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仍未采取中国

金币总公司认为有效的补救措施，中国金币总公司有权就其因此所

受损失向承诺人索赔。 

九、如由于承诺人参与本次活动而使中国金币总公司面临任

何第三方的索赔、诉讼或仲裁等要求，或使中国金币总公司因此而

遭受任何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失，中国金币总公司有权要求承诺人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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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，以保证中国金币总公司免受上述索赔、

诉讼或仲裁等要求的任何影响。中国金币总公司同时就其因此而

遭受的任何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失保留向承诺人进一步索赔的权

利。 

十、未经中国金币总公司事先书面同意，承诺人不得转让其

在本承诺书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承诺义务。 

十一、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
签署日期： 

 

 
或 

 

 
机构（盖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
签署日期： 


